《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说明
根据《关于做好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后续工作的通知》（穗天司函〔2019〕276号）文件要求，我局针对规范性文件《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目的及必要性
《管理办法》于2018年7月经区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有效推动我区的标准化工作，2018年共资助10个单位20个项目共计185万元，2019年共资助13个单位25个项目共计280万元。该《管理办法》有效期至2023年7月，现仍在有效期内，但由于目前上级政策、经济发展形势、产业现状等发生变化，原办法中部分事项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逐渐改变了政府单一供给的旧有标准体系，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在该体系下，团体标准发布数量与日俱增，如雨后春笋，但伴随着也出现团体标准质量参差不齐、重形式轻内容、整体效益低、使用率低、相应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同时，新增的AAAAA级企业标准化工作评价等级、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政府新规也需要在办法中体现。为更加规范我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和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堵塞漏洞，促进公平公正，有必要对该《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程序说明
自2020年3月开始，我局启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收集资料，开展调研。2020年4月，向广州市及各区的标准化部门征询。2020年5月对具体修订内容进行论证，并于2020年5月下旬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20年5月28日开始征求区财政局等6个区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其中区财政局提出2条意见，其余单位无意见。针对区财政局提出的“提供新增第三章第七条之（六）的相关文件依据，如不能提供明确的依据及资助标准，建议删除”的意见。我区参考《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粤市监标准〔2020〕159号）、《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0〕2号），该两份文件均未对获得“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对应标志的产品给与资助，我局决定暂不对该项目予以资助，与省、市保持一致。因此我局采纳上述意见，将《管理办法》中“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资助相关条款予以删除。针对区财政局提出的“未明确规定同一资助项目能否在市、区重复申报，有可能存在申报单位同一资助项目重复申报的情况，是否合理”的意见，我局参考广州市及各区的标准化资助政策，均没有对同一项目同时在市、区标准化部门申报资助的情况进行限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参与标准制修订等活动难度大（如参与标准化试点需要2~3年时间，制定一个国家标准需要3~5年时间），我区决定与市和其它各区保持一致，不对同一项目同时在市、区标准化部门申报资助的情况进行限制，以鼓励我区企业积极开展标准化活动。我局经认真研究后，不采纳该意见。
三、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一）部门名称变化，修改部门名称
2019年3月26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办法》中“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相应更改为“区市场监管局”。
（二）删除对团体标准的资助，优化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
删除《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内容“（二）主导团体标准制修订的，一次性资助3万元”及全文团体标准资助相关内容。理由如下：
1、 团体标准发布数量多，资助总额大。在标准管理上，当前政策对团体标准不设行政许可，团体标准无数量上的限制。2018年以来，设立在天河区的团体已发布团体标准115项，其中2018年发布41项，2019年发布49项，2020年1~4月发布25项，预计全年将超过100项。若这些团体标准都申请资助，仅资助团体标准将超过300万元，将给我区财政带来较大负担。
2、 团体标准质量水平不高、政府和市场认可度较低等问题突出。团体标准由团体按照自行规定的标准制定程序制定并发布，制定周期一般仅为几个月，标准制定过程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团体标准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粤市监标准〔2019〕845号），共检查团体标准和程序文件1050份，其中团体程序文件不符合率为82.9%，团体标准不符合率更是高达90.5%。标准制定过程中在技术审查与表决环节存在程序、规范性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团体标准普遍存在编写不规范、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甚至存在与强制性标准要求不符的情况；在技术上大量存在内容编写混乱，逻辑性差、内容不完整、标准内容前后不一致、技术指标低于推荐性国家和行业标准、指标未量化、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3、 团体标准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要求团体标准应当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目前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很难从众多的团体标准中发掘高质量的团体标准。

4、 多个区未对团体标准进行资助。截止目前， 广州市、白云区、番禺区、海珠区、从化区、荔湾区、增城区均未对团体标准进行资助。

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区对团体标准没有好的考核机制的情况下，考虑到区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减小疫情期间我区的财政负担，决定对以上条款进行删除。
（三）对 “标准化良好行为”资助等级范围进行修改
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内容修改为“通过’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级、AAAAA级确认的企业一次性资助3万元”。GB/T 19273—2017《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于2018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文件附录C，企业标准化工作评价结果可为A、AA、AAA、AAAA、AAAAA级（被代替的GB/T 19273—2013《企业标准体系  评价与改进》，规定的企业标准化工作评价结果为A、AA、AAA、AAAA），因此对资助的等级范围进行相应修改。
（四）减证便民、优化服务
删除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目内容“收复印件”的要求，理由是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穗府规【2019】4号）的规定，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申报提交的资料取消了“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复印件”，改为现场核查原件。
删除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目内容“反映标准真实性、有效性及申报单位信息的查新报告”，理由是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穗府规【2019】4号）的规定，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申报提交的资料取消了“反映标准真实性、有效性及申报单位信息的查新报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修订后的《管理办法》除上述主要部分作修改外，对个别条款顺序作了调整或合并，对个别文字作了规范，而主要内容和意思表达未有原则性改变。
（二）修订后的《管理办法》符合下列原则：
一是连续性原则，为便于全区各企业和组织的理解和使用，修订过程尽量保持《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连续性，能够使用的条款原则上保留；
二是准确性原则，修订过程尽量保证文字描述、语法和逻辑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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